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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 11 月 19 日



方案送审单位：杭州恒峰国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若羌分公

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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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审专家组长：张书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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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注：

1、矿区范围拐点坐标：

矿区范围拐点坐标一览表

拐点编号
地理坐标 直角坐标

东经 北纬 X Y

J1 * * * *

J2 * * * *

J3 * * * *

J4 * * * *

J5 * * * *

2、设计开采标高：*～*米；

3、开采矿种：玉石矿；

4、设计生产规模：30吨/年；

5、开采方式与开拓方案：设计采用露天开采，公路开拓、汽车

运输方案；

6、采剥方法：设计自上而下水平分层台阶式采矿方法；

7、生产服务年限：5.37 年（5年 4 个月）。



附件：《杭州恒峰国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若羌分公司新疆若羌县

英格里克矿区 5 号玉石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修复方案》

专家评审意见

主 送：杭州恒峰国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若羌分公司

抄 送：局有关科室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巴音郭楞地质大队、

若羌县自然资源局

印 数：4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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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《杭州恒峰国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若羌分公司新疆若羌县英格里克

矿区 5号玉石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修复方案》

专家审查意见

《杭州恒峰国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若羌分公司新疆若羌县英格

里克矿区 5 号玉石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修复方案》（以下

简称《方案》）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巴音郭楞地质大队编制完

成。2025 年 10 月 30 日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自然资源局委托巴音

郭楞蒙古自治州矿业协会聘请采矿、经济、地环、土地复垦、地质

等专业的 7 名专家组成专家组，对该《方案》进行了会审（专家组

名单附后）。

经专家组充分讨论和评议，提出了修改意见。会后，编制单位

对《方案》进行修改完善，经专家组复核，《方案》符合规范要求，

现形成评审意见如下：

一、编制目的

矿山正处于申请办理变更采矿权阶段，本次编制《方案》目的：

为办理《采矿许可证》提供依据，为自然资源管理部门依法对矿山

开采进行监管提供技术依据；为矿山企业实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、

治理和监测及土地复垦提供技术依据；为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

实施管理、监督检查以及生态保护修复基金的计提等提供依据，为

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监督、检查、督促矿山企业落实矿山地质环境保

护与土地复垦责任义务提供重要依据；使矿山开采造成的地质环境

破坏得以有效恢复，使被损毁的土地恢复并达到最佳综合效益的状

态，努力实现社会经济、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。

二、设计利用资源储量政策符合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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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方案》编制是依据新疆地质局巴音郭楞地质大队 2025 年 6 月

提交的《新疆若羌县英格里克矿区 5 号玉石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》，

该核实报告已取得评审意见书[巴矿协资储评（核）〔2025〕64 号]，

其资源储量类型确定合理，设计利用资源储量、可采储量的确定符

合州自然资源局的相关政策要求。

三、设计利用储量、设计开采规模及服务年限

矿区范围内保有玉石矿石资源量*吨，玉石量*吨；开采境界内

圈定矿石资源量*吨，玉石量*吨；设计损失矿石量*吨，设计损失玉

石量*吨；设计利用率 97.99%，设计损失率 2.01%。

设计采矿回采率 95%，设计可采储量为*吨。

四、采矿方式、开拓方案及采矿方法

设计采用露天开采，公路开拓汽车运输方案；自上而下水平分

层台阶式采矿方法；

废石剥离工艺：设计采用凿岩机穿孔→中深孔爆破→挖掘机铲

装→自卸汽车运输的剥离工艺。

采矿工艺：当剥离爆破至距矿体的距离为 1 倍的爆破孔距时停

止爆破，采用挖掘机安装液压破碎锤对玉石矿体附近的围岩进行剥

离，并对玉石矿进行开采。

五、产品方案

设计产品方案为玉石琢料。

六、绿色矿山建设

设计采矿回采率为95%，高于《宝石、水晶、玛瑙、金刚石》

（DZ/T 0462.12-2024）中的宝石回采率一般不低于90%的指标要求

“三率指标”。

七、矿区地质环境治理恢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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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本次工作查明了矿山环境现状，分析了矿山环境发展趋

势，其论述内容基本全面，结论基本正确。

（二）确定评估级别为三级，评估区面积 2.4668 平方千米，评

估等级划分正确，评估范围确定合理。

（三）矿山现状评估：现状评估崩塌、滑坡、泥石流、采空塌

陷、岩溶塌陷、地面沉降、地裂缝和不稳定斜坡等地质灾害不发育，

危害程度小，危险性小。现状条件下评估区内受地质灾害影响程度

为“较轻”；评估区内对含水层影响程度均为“较轻”；2处现状采

坑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均为“严重”；矿部生活区和矿山道路对地

形地貌景观影响均为“较严重”，评估区内其他区域对地形地貌景

观影响均为“较轻”；对水土污染影响“较轻”；对大气环境污染

影响“较轻”。依据《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制规范》

（DZ/T0223-2011），现状将评估区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均划分为

严重-较严重-较轻区。

（四）矿山预测评估：预测评估Ⅰ、Ⅲ、Ⅱ号露天采矿场、2

处现状采坑和废石堆放场引发、遭受崩塌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中等，

危害程度中等，危险性中等；预测评估区内露天采矿场和废石堆放

场受崩塌地质灾害影响程度为“较严重”，其他区域受地质灾害影响

程度为“较轻”；预测评估区内对含水层影响程度均为“较轻”；预

测规划 3 处露天采矿场和废石堆放场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均为“严

重”；评估区内其他区域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均为“较轻”；预测对

水土污染影响“较轻”；预测对大气环境污染影响“较轻”。

（五）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综合评估

根据现状和预测评估结论，将评估区内地面厂址设施对矿山地

质环境影响程度划分为严重、较严重和较轻三个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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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重区：面积 4.27 万平方米；主要为 3 处露天采矿场、2 处现

状采坑（扣除采矿场和现状采坑重复面积 0.75 万平方米）和废石堆

放场，主要是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程度严重，露天采矿场受地质灾

害影响较严重。

较严重区：面积 3.33 万平方米，包括矿部生活区和矿山道路，

主要是厂址设施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程度较严重。

较轻区：面积 239.08 万平方米，包括评估区内除严重区、较严

重区以外的其它区域。地质灾害不发育，矿山开采对地形地貌、水

土环境、含水层影响或破坏、大气污染程度较轻。

（六）确定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的原则、目标和任

务，对矿区进行了矿山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分区，并提出了具体的

保护、治理以及监测方案，并进行了经费概算。

1、矿山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分区

根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分区表，本次将评估区划分为

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重点防治区、次重点防治区和一般防治区。

矿山地质环境重点防治区（I）：主要为 2 处现状采坑、3 处规

划露天采矿场和废石堆放场，为矿山地质环境影响严重区，面积

4.27 万平方米（扣除规划露天采矿场和现状采坑重叠区域面积 0.75

万平方米）。

矿山地质环境次重点防治区（Ⅱ）：包括已建矿部生活区、已

建矿山道路，为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较严重区，面积 3.33 万平方米。

矿山地质环境一般防治区（Ⅲ）：除重点防治区、次重点防治区

以外的其他区域，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较轻区，面积239.08万平方米。

2、矿山地质环境预防、治理和监测

（1）地质灾害防治及监测：在露天采矿场和废石堆放场外设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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铁丝网及警示牌；对露天采矿场和废石堆放场内坡面浮石进行清理；

每年对采矿场和废石堆放场进行崩塌地质灾害监测；在露天采矿场、

废石堆放场和矿部生活区迎水一侧修建截水沟，废石堆放场下游坡

脚处修建石笼挡墙。

（2）含水层预防、修复及监测：露天开采过程中，拟开采矿体

位于当地最低侵蚀基准面以上，正常情况不会出现采坑涌水，采矿

活动对地下水位影响很小。因此不设置含水层防治工程，不设置含

水层监测工程。

（3）地形地貌景观预防、修复及监测：矿山在生产服务年限内，

露天采矿场严格按照开发利用方案要求进行开采，禁止在设计开采

境界外开采；矿山生产过程中，严禁乱堆乱放废石，禁止占用废石

堆放场以外的区域。矿山闭坑后，按照方案要求，全面进行地质环

境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，达到与周边地形地貌相协调的程度。生产

期间对各场地设施进行监测，严格按照设计要求，禁止在境界外开

采，严禁产生新的损毁。

（4）水土环境污染预防、修复及监测：生活区拟建污水处理池，

污水排放至池内进行处理，生活垃圾统一处理，垃圾运输至若羌县

若羌镇垃圾填埋场，均能满足排放要求，每年对土壤和水环境进行

监测。

（5）大气污染预防、修复及监测：减少在风力、装卸扰动作用

下产生的二次扬尘污染，采矿、运输期间注意洒水降尘，减少粉尘

污染大气环境，每年对各场地设施进行大气污染环境监测。

（6）地质环境保护主要工程量

设置警示牌 4块，在 3 处露天采矿场和废石堆放场各设置 1 块；

设置铁丝围栏总长 2040 米，其中Ⅰ号露天采矿场设置铁丝围栏 7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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米，Ⅱ号露天采矿场设置铁丝围栏 100 米，Ⅲ号露天采矿场设置铁

丝围栏 680 米，在废石堆放场设置铁丝围栏 560 米；生产期间每年

在采矿场和废石堆放场清理危岩 50 立方米，生产期共计清理 269 立

方米；废石堆放设置滚石拦挡坝 400 立方米；崩塌监测 512 点次；

地形地貌监测 384 点次；垃圾清运 66.48 立方米；水环境监测 11 点

次，土环境监测 11点次；大气污染监测 84点次。

八、矿区土地复垦

（一）矿区土地利用现状

根据若羌县自然资源局出具的矿山土地利用现状类型及权属证

明（数据来源于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库），并结合《自然资源部

关于印发<国土空间调查、规划、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>的通

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23〕234 号）规范，矿区占用土地类型为其他土

地（23）-裸岩石砾地（2307），土地权属为若羌县国有，使用期限

为 6年 4 个月（基建期 1.0 年+生产期 5.37 年）。

（二）矿区土地损毁评估

矿山现状评估：矿山已损毁土地 4.41 公顷，包括 2处现状采坑、

矿部生活区和已建矿山道路；矿山拟损毁土地 3.94 公顷，包括规划

3处露天采矿场和废石堆放场。

矿山预测评估：矿山已损毁土地 4.41 公顷，包括 2处现状采坑、

矿部生活区和矿山道路。其中 2 处现状采坑对土地的损毁形式为挖

损，损毁程度为重度，面积 1.08 公顷；矿部生活区对土地的损毁形

式为压占，损毁程度为中等，面积 0.14 公顷；矿山道路对土地的损

毁形式为压占，损毁程度为中度，面积 3.19 公顷；拟损毁土地

3.94 公顷，包括规划 3 处露天采矿场和规划废石堆放场。其中 3 处

露天采矿场对土地的损毁形式为挖损，损毁程度为重度，面积 2.3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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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顷；规划废石堆放场对土地的损毁形式为压占，损毁程度为中度，

面积 1.58 公顷。

（三）土地复垦区和复垦责任范围

复垦区面积为已损毁土地与拟损毁土地面积之和。本矿山为改

扩建矿山，已损毁土地包括 2 处现状采坑、矿部生活区和矿山道路，

对土地资源的挖损和压占损毁。根据对土地损毁预测评估，在矿山

服务年限内，拟损毁土地包括 3 处露天采矿场和废石堆放场等，对

土地资源的挖损和压占损毁。

已损毁土地面积 4.41 顷，拟损毁土地面积 3.94 公顷，复垦区

面积为已损毁土地与拟损毁土地面积之和并扣除现状采坑与露天采

矿场重复损毁的面积（0.75 公顷），最终复垦面积 7.6 公顷，复垦

率 100.00％。

（四）矿区土地适宜性评价

复垦适宜性评价范围为复垦责任区，合计面积 7.6 公顷，包括

3 处露天采矿场、2 处现状采坑、废石堆放场、矿部生活区和矿山道

路等设施，确定损毁土地的复垦方向以恢复原功能为主，即复垦为

其他土地-裸岩石砾地。

（五）土地复垦工程措施及监测

本方案共布置监测点 8 个，分别设置在 3 处露天采矿场、2 处

现状采坑、废石堆放场、矿部生活区和矿山道路各设置 1 个监测点。

监测露天采矿场、现状采坑、废石堆放场、矿部生活区和矿山道路

各功能区土地损毁情况，特别是土地损毁面积变化。重点对采场边

坡位置、长度、宽度、顶底高差、坡向、坡度、坡面台阶、坡面危

岩体和采场底盘面积、长度、宽度、深度情况以及残山的分布、体

积、顶底高差等情况进行监测。监测频率 3 次/年，8 个监测点，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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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监测 24点次，服务期 5.37 年（5年 4 个月），共计监测 128 点次。

（六）土地复垦主要工作量

现状采坑平整 291 立方米；Ⅰ号露天采矿场回填方量 2.64 万立

方米（运距 100-500 米），Ⅲ号露天采矿场回填方量 1.42 万立方米

（运距 500-1000 米），Ⅱ号露天采矿场回填方量 0.16 万立方米（运

距 500-1000 米），3 处采矿场土地平整 670 立方米；废石堆放场土

地平整 1394 立方米；生活区拆除建筑物 320 立方米，清运建筑垃圾

320 立方米，土地平整 350 立方米；矿山道路土地平整 2814 立方米。

九、技术经济指标

新疆若羌县英格里克矿区 5 号玉石矿建设规模为年采青玉工艺

琢料 30 吨，项目服务年限总计为 5.37 年。项目建成投产后，生产

年销售收入平均为 720 万元，生产年份利润总额平均为 215.28 万元，

年上缴所得税额平均为 53.82 万元，年税后利润平均为 161.46 万元，

投资回收期 3.50 年。通过项目的财务计算与分析，认为建设项目具

有经济上的可行性。

杭州恒峰国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若羌分公司新疆若羌县英格里

克矿区 5 号玉石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静态总投资 257.28

万元，动态总投资 266.85 万元。其中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治理工程

静态总投资估算费用约 67.08 万元，动态投资 69.05 万元；土地复

垦工程静态总投资为 190.21 万元，动态总投资 197.81 万元。

十、存在的问题及建议

（一）在矿山开采过程中，严格按照相关规范要求，尽量减少

废污水的产生，对已经产生的污水必须采取对地质环境影响最小的

措施进行妥善处理，达到污水处理的相关要求,坚持绿色矿山发展理

念，充分利用净化后的污水资源绿化生活区，改善小的生态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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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在矿山开采过程中，严格按照本《方案》方法开采，控

制开采边界，这样既能改善矿山环境，又可为今后的集中治理节约

财力、物力，从而达到矿业开发与矿山环境保护和谐发展的目的。

（三）矿山建设、开采过程中，尽量减少对土地资源的破坏，

及时恢复损毁用地的土地功能。

（四）矿山工作人员在日常巡视过程中，对铁丝网围栏、警示

牌等进行监测，损坏及时进行修补及更换。按方案设计对地质灾害、

含水层、地形地貌及水土环境污染进行监测，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并

处理。

（五）本方案设计工程量及投资仅为初步估算，具体实施时应

请有资质单位按各项相关工程的设计规定进行设计、施工，并验收

合格后投入使用。

（六）本《方案》是实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、治理和监测及土

地复垦的技术依据之一，不代替相关工程勘察、治理设计。建议杭

州恒峰国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若羌分公司在进行工程治理时，委托

相关单位对本矿山地质环境进行专项工程勘查、设计。

（七）扩大开采规模、变更矿区范围或者开采方式时，应当重

新编制本方案。

（八）本方案通过审查后，矿山的地质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

垦工作应按照本方案执行。

（九）矿山企业应按照有关规定，缴存相关费用，专项用于矿

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作，同时应成立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

土地复垦工作领导小组，以企业法人为组长，专门负责矿山地质环

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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